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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对计算机软件这一智力成果给予合理的专利保护，始终受到计算机软件的产业界和法律界人士的关注和聚焦。着
重介绍我国法律对计算机软件保护的规定，列举了一些是否符合专利法保护的客体，并结合代理实践案例来阐述如何进行涉及计算

机软件的专利申请。同时提出了目前涉及计算机软件申请中法律规定所存在的问题和一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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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计算机技术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已涉及到各学科领域之中，

计算机软件作为人类创造性的智慧成果，将其进行专利申请，寻

求专利保护无疑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法律保护形式。作为一种最

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专利法可以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核心思

想，能保护计算机软件处理问题的设计思想、构成原理、算法模

型、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等。

一旦计算机软件被授予专利权后，其他相同或相似的软件，

即使是独立开发出来的也不受保护，甚至不能使用。

计算机软件采用发明专利形式保护，能弥补采用计算机软

件登记法律保护不足，但是涉及计算机软件是否符合专利申请

的主题？如何申请专利？如何解决其专利申请授权率低的问

题，一直在困扰着计算机软件产业界、法律界人士和学者。

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多方面因素：

（１）人们对涉及计算机软件能否申请专利到目前为止仍然
停留在２００６年以前的认识，即，“计算机软件必须要与硬件结
合”才能申请专利的误区，对专利申请的客体认识模糊。

（２）由于计算机软件技术是一门应用学科，是在某一科学
技术领域中的应用，如何使其申请文件符合专利法及细则所规

定的形式要求，形成一件合格的专利申请文件？

（３）如何构思一项涉及计算机软件的发明技术方案和撰写
权利要求书、说明书，使之符合专利申请必须具有专利法所称的

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大条件，避免被排除在专利授权范围

之外。

针对以上的问题，本文从代理实践出发，结合涉及计算机软

件专利申请案例进行评析。对照专利法及实施细则、《审查指

南》对计算机软件申请和审查的规定，说明进行专利申请文件

的准备，形成一篇符合专利法及有关规定的申请文件，提高发明

专利申请的审查通过概率。同时指出在涉及到计算机软件专利

申请中所面临的问题。

１　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特点分析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这种保护方式只能保护计

算机软件的表现形式，它属于著作权法的一种，产生即可获得权

利。专利法是继著作权法之后日益受到重视的一种计算机软件

保护方式。作为一种最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专利法可以保

护计算机软件的核心思想，即，能保护计算机软件处理问题的设

计构成原理、算法模型、处理过程和运行方法等。与计算机软件

保护条例相比较而言，采用专利保护计算机软件具有其特点：

（１）专利法能保护计算机软件最核心的思想及功能，因此
只要他人软件中沿用其思想及功能就可认定为专利侵权，无论

他人是否独立开发或者完全重新编码也不允许。

（２）专利法赋予软件权利人的强烈的独占性。在所有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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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保护中，专利保护的力度最强，是公认的最全面、最高级

别的知识产权保护。一旦计算机软件被授予专利权后，其他相

同或相似的软件，即使是独立开发出来的也不受保护，甚至不能

使用。这与著作权法赋予计算机软件开发者有限的排他性形成

鲜明的对比，专利制度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软件开发者对创新技

术的独占性要求。

（３）计算机软件保护的客体难以把握。并非所有涉及计算
机软件的技术均可以申请专利，我国目前对此有一原则性规定，

其主要精神是：“至少部分的技术内容是以计算机程序流程为

基础方案，在计算机内执行按上述流程编制的计算机软件程序，

对计算机的外部或者内部对象进行控制、处理的技术解决方

案”均可以提出申请。这样的原则性规定，需要计算机软件的

科研技术人员与专利代理人员进行共同判断才能较好地把握。

（４）专利申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后才能授权。由于发明
专利是执行审查制度，并非所有申请专利的计算机软件都能获

得专利保护。中国的相关法律曾规定，不与硬件或工程结合的

软件将不受专利保护，此外，专利权的获得均要求具有新颖性、

创造性和实用性三大条件，其中，新颖性要求软件必须是前所未

有的、新开发的，否则将被排除在专利授权范围之外；创造性要

求软件同已有技术相比，具有非显而易见性；实用性要求软件能

够制造或使用，并产生积极的效果。勿庸置疑，专利“三性”审

查使计算机软件专利通过审查而授权是一件不易的事。

通过以上对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的特点分析可以看出，计

算机软件专利保护方式有其计算机软件登记保护不可相媲美的

优点。对于一项技术而言，人们更看重的是保护技术核心思想，

专利保护却能实现这一目的，它恰恰能起到软件登记所不能起

到的作用。因此能与计算机软件登记的保护方式共同形成由表

及里的全方位保护方式。

２　如何理解我国对软件的专利申请相关规定

我国１９８５年专利法实施以来到目前为止，先后三次对专利
法和实施细则进行修改，对《审查指南》进行了四次修改。

前三次的《审查指南》中对计算机软件申请专利的规定是，

能授予专利权的计算程序列举了四种情况：

（１）涉及工业过程控制的；
（２）涉及计算机内部运行性能改进的；
（３）涉及测量或测试过程的；
（４）用于外部数据处理。
实际上前三种情况均要求所有的软件申请均要求与实体硬

件相结合才能申请，对符合条件的专利申请才能有授权的可能。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２００６年，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排除了绝大
多数计算机应用领域的技术申请专利，将其视为不能申请专利

的客体。自２００６年之后，修改的审查指南中，将前几次的例举
全部删除，重新规定的主要精神为：涉及计算机软件的发明创造

是指为了解决发明创造所提出的现有技术存在问题，至少部分

是以计算机软件程序处理为基础，由计算机执行以软流程所编

写的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的内部和外部被控制的对象目标，或

者针对计算机内部结构、模块为对象所进行控制或处理的技术

解决方案；当然也包括对外部被控制对象的控制或处理包括对

某种外部运行过程或外部运行装置进行控制，以及对外部数据

进行处理、控制或交换等。对内部控制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也

包括了对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的改进，对计算机系统的内部资

源的管理，对数据传输方式或模式所进行的改进。因此，明确指

出申请专利的计算机程序的解决方案并不必须包含对计算机硬

件的改变。

目前执行的是２０１０年的第四次修改的后《审查指南》的规
定。其规定与２００６年的《审查指南》相比基本没有变化。

从几次对《审查指南》修改来看，按理应该是对涉及计算机

软件方面的申请都朝着放宽申请和审查趋势，只要符合对计算

机或计算机系统的外部被控制对象或内部被控制对象所进行控

制或处理的计算机软件程序形成的技术方案均可以申请专利，

并不非一定要所求申请专利的技术内容必须包含对计算机硬件

的有所改变。

虽然审查指南规定有了标准，但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涉及

到计算机软件的申请审查实践中证明，却有相当数量的申请被

驳回，不给以授予发明专利权。对凡是不符合上述列举的四种

情况的专利申请均认为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并以依

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２款排除其获得专利授权的可能性。或
者对驳回申请的理由也经常不会以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２款
来驳回，即以不是新的技术方案来驳回。

３　如何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专利申请

根据目前施行《审查指南》规定，从表述上来看，只要符合

“全部或部分以计算机程序处理流程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执行

按上述流程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者内部对

象进行控制或处理的解决方案”均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提出申

请。但哪些涉及计算机软件的技术是符合上述的“指南”中的

规定？若符合规定，如何进行申请呢？还有很多实质精神有待

深入地探索和总结、研究。

３．１　是否符合申请专利的客体判断
首先对所要拟申请的涉及计算机软件的技术主题进行判

断，也就是专利法所保护的客体的判断。总体来说，仍然是根据

专利法２条２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的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
者其改进所提出新的技术方案。

涉及计算机软件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构成专利法所定义的

技术方案才是专利保护的客体。具体来说，如果涉及计算机软

件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目的必须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在计

算机或由计算机构成的系统上运行计算机软件程序，对计算机

或计算机系统的外部、或其内部被控制的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

所采用的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解决方案，并且由此所产

生的技术效果也是符合自然规律，则这种技术解决方案属于专

利法２条 ２款所说的技术方案，因而才属于专利法所保护的
客体。

如果涉及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解决方案

所执行计算机软件程序的目的并不是针对技术问题，或者在计

算机或由计算机构成的系统上运行计算机软件程序对内、外部

被控制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所反映的并不是利用自然规律的技

术手段，或者获得的技术效果并不是受自然规律约束的，则这种

解决方案不属于专利法２条２款所说的技术方案，那就不属于
专利法所保护的客体。

３．２　符合专利申请客体的案例评析
以上是对客体判断的原则，具体主题需要具体判断，下面通

过几个实例来进行说明某一技术主题符合专利申请的范畴，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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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如下：

１）平整机张力稳定控制方法
该申请的主题是涉及冶金自动控制张紧辊式平整机的张力

控制，解决方案是通过计算机软件技术来检测平整机的入口当

前张力和出口当前张力，并根据入口张力和出口张力变化，输出

入口调整张力和出口调整张力，将平整机的出口张力调整为张

力控制器产生的出口调整张力，还考虑了带钢的延伸率，使用延

伸率对张力控制进行了补偿。其目的使得张力控制更加准确和

平稳。本发明还使得张力控制更加准确，提高带钢性能和板形

稳定。所获得的是技术效果。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２）Ｂ２Ｂ数据交换方法
该申请的主题涉及商业方法中的钢铁贸易交易系统的数据

传输，数据发送方将需要传输的数据通过内联网接口提供给发

送方客户端；发送方客户端将数据进行格式转换、加密处理并加

入发送方的数字签名后形成传输格式数据；发送方客户端获取

发送方的数字证书，将该数字证书和传输格式数据一起通过互

联网接口发送给数据交换服务平台，数据交换服务平台根据该

数字证书记录发送方的信息；数据交换服务平台根据发送方的

信息和传输格式数据建立数据传输日志，并将传输格式数据提

供给接收方客户端；接收方客户端接收传输格式数据，进行格式

转换、解密处理，还原出原始数据后提供给接收方。该方法虽然

是用于Ｂ２Ｂ中，但所获得的是技术效果能确保数据传输安全
性，从而也能保证交易双方的安全性，又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数

据交换的安全性。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３）内联网结构以及建立内联网的方法
该申请的主题涉及企业内部的网络的结构和内部网络内的

数据交换，一个或数个数据库，中央服务器平台，连接至所有的

数据库，可与所有的数据库进行数据交换并可在中央服务器平

台上实现数据库之间的数据共享；集控平台，运行于中央服务器

平台上，提供内联网向外的接口并对接口进行管理；应用层，利

用集控平台提供的向外的接口建立应用服务，应用服务包括通

过中央服务器平台访问数据库。因此，该技术是通过执行计算

机程序实现计算机网络系统内部信息共享，有效解决了集团企

业总部与分部之间信息不对称及信息孤岛的问题，建立起统一

的资源共享平台。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综观以上所列举的案例，可以看出，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

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执行计算机程序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一

种外部技术数据，通过计算机执行一种技术数据处理程序，按照

自然规律完成对该技术数据实施的一系列技术处理；或者是为

了改善计算机系统（网络）内部性能，通过计算机执行一种系统

内部性能改进程序，按照自然规律完成对该计算机系统各组成

部分实施的一系列设置或调整，均可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

数据处理效果和符合自然规律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效

果，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均可以申请发明专利给以保护。

３．３　不符合专利申请客体案例评析
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解决方案未解决技

术问题，或者未利用技术手段，或者未获得技术效果的涉及计算

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不属于专利法第２条第２款规定的技
术方案，因而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１）纯粹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如果一项涉及计算机软件的主题内容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

数学计算规则，例如，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率的方法，所申

请的主题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程序求解圆周率的方法，该方法首

先将一正方形的面积用均匀的足够精确的“点”进行划分，再作

此正方形的内切圆，然后执行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求解圆周∏率，
该计算机程序先对上述正方形内均匀分布的“点”进行脉冲计

数，然后按照公式进行计算求出圆周率∏。
可以看出，这种主题仅仅涉及由计算机程序执行的纯数学

运算方法或者规则，本质属于人的抽象思维方式，因此，该主题

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

则和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２）仅记载计算机软件程序本身的载体
如果一项所申请的主题内容，主要是计算机程序的本身，或

仅仅是记录在例如磁盘、光盘、或者其它的计算机可读介质上的

计算机软件程序，或者是游戏的规则和操作方法，仅由所记录的

程序限定的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或者一种计算机软件程序产品，

或者仅由游戏规则限定的、并不包括任何技术性内容和特征，即，

不包括任何物理实体特征所限限定的计算机软件游戏装置。因

此这样的主题则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第（二）项所规

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则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３）利用公知的电子设备，以自定学习内容的方式学习外语
的系统

该系统虽然通过学习机执行计算机程序来实现对学习过程

的控制，但该学习机是公知的电子设备，既没有给学习机的内部

性能带来改进，也没有给学习机的构成或功能带来任何技术上

的改变。所采用的手段是人为制定了学习规则，并按照规则的

要求来进行，不受自然规律的约束，因而未利用技术手段，该方

法可以使用户根据自身需求自行确定学习内容，进而提高学习

效率，所获得的技术效果并不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因此，该发明

专利申请不属于专利法２条２款所规定的技术方案，则就不属
于专利法所保护的客体对象。

４　如何进行专利申请文件的准备

当有了对所涉及的主题依据专利法和细则，以及《审查指

南》进行是否符合专利申请的客体判断后，对于符合申请专利

的主题就需要对利用计算机软件完成发明任务的技术核心思想

进行申请，在申请过程中，形成一篇合格的专利申请文件是至关

重要的，所形成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则是申请文件中的最为

核心文件。涉及计算机软件的申请文本有其特殊性，以下仅就

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的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在撰写

方面的特殊要求作如下说明。

（１）说明书部分，在该部分为了能清楚、完整地描述所申请
的计算机软件程序的主要技术内容和特征，首先在说明书部分

中的附图应当给出该计算机软件程序的主要流程示意图。说明

书部分中应当以所给出的计算机软件程序主要流程为基础，按

照该流程所反映的时间顺序，并以自然用语的语言对该计算机

软件程序中各步骤进行文字描述。

（２）说明书部分中对该计算机软件程序所反映的主要技术
内容和特征的描述的程度，应当以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可以依说明书中所记载的流程示意图及其说明编制出能够达到

所描述的技术效果的计算机软件程序为准。

（３）在说明书这部分中，申请人也可以用本行业中惯用的
标记性程序语言，简短摘录一些关键部分的计算机源程序，以供

参考，但并不需要提交全部计算机源程序作为说明书中的一部

分。涉及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若包含对计算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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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中硬件结构所作出改变的发明内容的，则在说明书

的附图中，还应当给出能反映该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的硬件实

体结构示意图，说明书中应当根据该硬件实体结构示意图，结合

文字给以清楚、完整地描述该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的各硬件组

成部分及其相互数据传输或格模块之间的连接关系，所描述的

程度则以本技术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

（４）权利要求书部分，涉及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发明创造专
利申请的权利要求所撰写的形式，可以写成一种方法权利要求

的形式，也可以写成一种产品权利要求的形式，也就是实现该方

法的装置。无论写成何种形式的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的技术

支持则是必须的，并且都必须从整体上反映该发明所记载的技

术方案，所描述的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而不能仅仅概

括地描述该计算机软件程序所具有的功能和该功能所能够达到

的效果。

（５）如果写成方法权利要求的形式，则应当按照方法流程
所示意的步骤，一步一步地详细描述该计算机软件程序所执行

的各项功能，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功能技术手段。

（６）如果写成装置（系统）权利要求的形式，则应当具体详
细描述该装置或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

的数据传输关系，以及连接关系，并详细描述该计算机软件程序

的各项功能是由哪些组成部分完成的，以及如何完成这些功能

的技术手段。

如果全部以计算机软件程序流程为依据，按照与该计算机

软件程序流程示意图的各步骤完全对应描述一致的方式，或者

按照与反映该计算机软件程序流程示意图的方法形式权利要求

完全相对应一致的方式，撰写装置权利要求，即这种装置权利要

求中，其装置的各组成部分与该计算机程序流程示意图的各个

步骤或者该方法权利要求中的各个步骤的描述均应该完全对应

一致，则这种装置权利要求中的各组成部分应当理解为实现该

程序流程各步骤或该方法中各步骤所必须建立的功能结构和模

块，由这样一组功能结构和模块限定的装置权利要求，应当是为

主要通过说明书中所记载的计算机软件程序实现该技术解决方

案的功能模块构架，而不应当仅仅理解为主要通过硬件方式实

现该技术解决方案的实体装置。

由于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是一门涉及专业技术和法律的专

业性极强的工作，尤其涉及到计算机软件的专利申请文件中的说

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撰写则更是如此。一件涉及计算机软件的

专利申请文本，撰写得是否得体，如何把握主题？需要计算机软

件专业人士与具有较高水准的专利代理人的相互配合才能撰写

较高水准的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否则会将一件本来符合的主

题，而误写为不符合申请主题文本，把原本有获得专利授权前景

的申请变为无授权前景的申请，而且一定将不合格的申请文本提

交出去，则会造成既公开了核心技术思想，又不能获得专利权的

不利结果，其损失也将会是无法挽回的。所以为了能更好、准确

地判断涉及计算机软件的申请主题和撰写出更为合格的专利文

本，建议申请人或发明人聘请专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进行申请。

５　涉及计算机软件申请专利的两个问题的
思考

５．１　关于主题是涉及商业方法，是否可以进行专利
申请

　　此处的商业方法，是指为处理或解决商业经济活动或事务

而创造的方法或规则，包括了适用于商业、金融等方面的数据处

理系统或方法的专利申请，也称之为电子商务的发明专利申请。

从形式和本质上来看，这类主题应该是计算机软件技术在上述

领域中的应用。其技术手段仍然属于利用计算机软件程序，在

计算机或由计算机构成的系统上运行计算机程序，对外部或内

部被控制对象进行控制或信号处理，所反映的应该是是遵循自

然规律的技术手段，并且由此获得技术效果也应该是符合自然

规律的，这种技术解决方案应该属于专利法２条２款所定义的
技术方案，因而也应该是属于专利法所保护的客体。但我国目

前执行的《审查指南》中明确规定商业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

客体，即“组织、生产、商业实施和经营等方面的管理方法及制

度”属于专利法第２５条２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不能授予专利
权。而且在我国的审查实践中，对商业方法的审查是从严掌握

和控制，目前大多数这类商业方申请会以不符合专利法２条２
的规定，以不是采用技术方案的理由来驳回其专利申请。我们

的观点是，这样的做法，有为违于专利法和《审查指南》第二部

份第九章涉及计算机软件申请专利的规定。同时也与国际上大

多数发达国家放开对商业方法申请和审查趋势相背的。

我们认为：就商业方法发明的自身技术创新结构而言，应该

有两种类型，一是非技术性的规则和方法，此处所述的非技术性

的规则和方法是指诸如商品交易的流程、行政管理的规则、事务

处理的步骤等由人为规定的执行步骤，此种类型应理解为单纯

的商业方法，属于智力活动创造的规则和方法，不符合专利法第

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２项的规定。二是信息技术，而此处所述的
信息技术则涉及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网

络等多个相关、相邻的技术领域。就技术层面而言，这类的商业

方法发明的实质在于以类似自动化的手段，例如利用计算机网

络为平台，或以某一种算法模型来实现相关的商业方法。其本

身就是一种创新和计算机软件技术在这一领域中的应用。

对于既包含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内容，又包含一定的

技术特征内容申请，例如在对上述游戏装置等限定的内容中既

包括游戏规则，又包括技术特征内容，则该主题就整体而言就不

应该认为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无论所采用的计算机

设备或系统是公知技术，还是非公知技术的设备，都不应当以是

否对计算机设备有无改进为判断标准，以此来获得专利权的可

能性或排除其专利权的可能性。这也是符合计算机科学是一门

应用性极强的科学的实际情况。

５．２　关于存储有计算机程序的存储介质，是否可以进
行专利申请

　　从我国目前的涉及计算机软件的专利申请的相关法律及审
查指南规定，计算机可读介质是无法得到专利授权，也就是说，

改进点仅在于存储的程序的计算机存储介质不是专利法保护的

客体。其主要是原因是，目前我国专利计算机软件只有以“方

法权利要求、功能 ＋模块的虚拟装置”权利形式才有可能被授
予专利权，因而排除了此存储介质的专利可能性。事实上，计算

机软件程序很少是以单独形式所存在的，其要么包含在计算机

存储介质中，要么直接固化在最终产品中。

我们的观点是，这一规定有悖于审查指南的精神，即涉及计

算机软件均应该可以得到专利权的保护，只要其符合专利法和

细则，以及审查指南的规定，就应该给予专利保护，而不仅因权

利要求的撰写形式而限制其专利性。

随着计算机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对于计算机程序软件仅

（下转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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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从图形上看，音素 ＣＨ的对数后验概率相对波动较大，如文
献［１１］所说当某个音素的对数后验概率相对其他波动较大时
在该音素上出现朗读错误的可能性很大。

表１　传统方法与改进方法的性能比较

ＴＩＭＩＴ标准语音比较方法 使用平均发音水平的比较方法

错读音ｐｉ 正确率（％）默认阈值ｔｈ^ 正确率（％） 阈值ｔｈｉ 误判率（％）

Ｔ ８３．２３ ２９６４３３ ８８．６３ ９９６２５ ３２．０

Ｋ ８２．５４ ２９６４３３ ８９．９５ １０７３２２ ４２．４

Ｓ ７４．３６ ２９６４３３ ７６．０５ ２２０８７４ ６．６

ＩＹ ７０．７４ ２９６４３３ ７３．２１ １９６５８０ ８．４

ＣＨ ４１．２６ ２９６４３３ ４２．０８ ３７５９２６ １．４

ＥＲ ３６．１７ ２９６４３３ ３６．２３ ４５８７６２ ０．０１

Ｒ ３３．４７ ２９６４３３ ３４．２５ ３９８２５３ ０．０１

ＳＨ ３０．５６ ２９６４３３ ３０．８３ ３１２４７２ ０．０１

另外，对于不易读错的音素而言，更多时候，是因为标准发

音自身与参考声学模型的差距较大而引起的错误判定，进而导

致正确率有所降低。正如表中音素Ｔ、Ｋ、Ｓ、ＩＹ，就是因为某些标
准语音在发这几个音时就与平均水平有很大差距，而学习者在

这些音素的发音评分上正好在它们之间，只是与标准语音的差

距较大一些。此时，通过使用平均水平作为参考后，判定阈值发

生了相应改变，系统的错误判定准确率提升了，致使正确率提升

且反馈信息的可靠性有所提高。由于学习者语音首先与标准语

音进行比较，在产生较大差距时才会使用平均水平作比较，以保

证在不出现发音错误的情况下，让学习者语音在发音水平上无

限接近标准语音，同样达到了类似系统的设计要求。

３　结　语

本文指出了简单使用标准发音评分作为发音错误判定的不

足，并提出以标准语音音素平均发音水平为另一参考来对其进

行弥补。从系统实现后来看，在采用该方法后，可以灵活应对不

同参考标准的使用，可以提升错误判定的准确性，增强反馈信息

的可靠性。

尽管本文在错误判断和纠正信息反馈的性能上进行了改

进，且能够帮助学习者在发音错误和纠正发音上提供相应帮助，

但在整句话的韵律检测以及系统其他辅助功能还未给予实现，

所以这将是下一步系统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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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 ２９３．

（上接第１９７页）
仅给予“功能＋模块”的形式保护，已远远不能够适应当前计算
机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计算机软件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程序的可移植性，因此，仅对计算机软件的某一环节专利保

护，是违背了计算机软件的本质，以及专利法的立法宗旨，失去

了保护的意义。因此，应该给予以计算机程序为特征的计算机

可读存储介质的专利保护。

６　结　语

计算机软件技术的法律保护方式，在采用计算机软件登记

的保护方式的同时，再采用申请发明专利保护的形式，肯定是增

强了对计算机软件技术的全方位的保护。本文从对专利法、实

施细则以及《审查指南》的理解，并从实际案例出发，给出了什

么样的技术主题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如何形成符合规定的专

利申请文件均给出了说明和分析，给出了计算机软件技术申请

专利提高授权率的撰写要点。同时说明了现行的专利法及相关

规定存在的问题，以及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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